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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科大科〔2017〕19 号 

 

 

 

全校各单位： 

经研究，特制订《武汉科技大学科研工作量计算办法》。现予

以印发，请遵照执行。 

 

武汉科技大学 

2017 年 12 月 18 日 

 

发：全校各单位 

武汉科技大学学校办公室                 2017 年 12 月 18 日印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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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进一步调动我校教职工开展科技工作的积极性，建立有利于

科学研究、技术创新与科研成果转化的激励机制，量化科研工作，

促进学校科技工作发展，特制定本办法。 

一、科研工作量 

科研工作量包括科研经费工作量（W1）和科研成果工作量（W2）

两部分。 

二、科研工作量的计算方法 

（一）科研经费工作量（W1） 

科研经费工作量是指以到帐科研经费折合成的标准科研分。 

W1= F*K1*C 

其中：F—实际到帐科研经费，万元； 

K1—项目种类系数，见表 1； 

C—经费折合系数取 40，可根据当年科研工作适当调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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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项目种类系数表 

种  类 项目名称或来源部门 
种类 

系数 K 

国家级 

项 目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国家级软科学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

金项目，全国教育科学和艺术科学规划国家级项目，国家科技

重大专项，国家重点研发计划项目，中央军委各部委预研基金

项目，国防科工局基础研究类、技术研究与开发类项目 

3.0 

省部级 

项 目 

国家发展与改革委员会项目，中央军委各部委科研项目，各

军种预研基金项目，各军工集团行业基金项目，国家经济和

信息化委员会，教育部及其他部委，省科技厅，省社科基金

项目 

2.0 

厅局级 

项 目 

省、市级（副省级）其他职能部门设立的科研计划项目，国

家重点实验室开放基金项目，国防科技重点实验室开放基金

项目 

1.5 

一 般 

项 目 

地市级职能部门设立的科技计划项目，省部级重点科研基地

开放基金项目，工程研制类军工项目，一般民间基金项目及

其他 

1.2 

横 向 

项 目 

合同金额＜100 万元 1 

200 万元>合同金额≥100 万元 1.2 

合同金额≥200 万元 1.5 

注：1、我校为非第一承担单位的纵向项目其项目种类系数为 0.8K1；科研项目中

的硬件费系数为 0.3K1； 

2、当年到帐科研经费中外委部分不计算科研工作量。 

（二）科研成果工作量（W2） 

科研成果工作量是指发表和被引用学术论文、出版学术著作、

科技成果与奖励及知识产权等工作折合成的标准科研分总和。科研

成果工作量（W2）由以下公式进行计算: 



 

 4 

W2=Wp+Wb+Wa+Wi 

其中：Wp—学术论文科研工作量； 

Wb—出版学术著作科研工作量； 

Wa—科技成果与奖励科研工作量； 

Wi—知识产权科研工作量。 

1、学术论文科研工作量(Wp) 

学术论文科研工作量包括发表学术论文科研工作量（Wp1）和学

术论文被引用科研工作量（Wp2）两部分。 

（1）发表学术论文科研工作量 Wp1 

Wp1=2560NT+640NA1+240NA2+160NA3+80NB+40NC+10ND 

其中，NT—发表在 T 类期刊上的论文数； 

NA1—发表在 A1 类期刊上的论文数； 

NA2—发表在 A2 类期刊上的论文数； 

NA3—发表在 A3 类期刊上的论文数； 

NB—发表在 B 类期刊上的论文数； 

NC—发表在 C 类期刊上的论文数； 

ND—其他公开发表的论文数。 

注：论文标注为武汉科技大学的都计算工作量，学校为第一单位的论文系数取 1，

非第一单位的系数取 0.5，期刊分类见学校相关管理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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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学术论文被引用科研工作量 Wp2 

学术论文被引用科研工作量是指热点论文、高被引论文、新增

论文被引频次三类折合成的标准科研分总和。 

Wp2=1000NHP+500NHC+10NC 

其中，NHP—热点论文篇数； 

NHC—高被引论文篇数； 

NC—当年新增论文的引用次数。 

2、出版学术著作科研工作量（Wb） 

Wb=2×著作字数（千字）×K2 

其中，K2 为学术著作类别系数，国家级出版社出版的学术专著

为 2（包括外文专著），其他出版社出版的学术专著为 1，编著、译

著为 0.7。学术著作类型由学校组织专家进行评定。 

3、科技成果与奖励科研工作量（Wa） 

Wa=P+E+S+C 

其中，P—科技成果获奖科研工作量，按表 2 计分； 

E—科技成果认定科研工作量，按表 3 计分； 

S—制定标准科研工作量，按表 4 计分； 

C—决策咨询科研工作量，按表 5 计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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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科技成果获奖科研工作量 

奖励类别 获奖等级 工作量 

国家级 

 

科技（社科）奖 

特等奖 10000 

一等奖 6000 

二等奖 4500 

通过国家奖初评（网评） 1000 

获国家奖推荐 500 

省部级 

 

科技（社科）成果奖 

特等奖 1000 

一等奖 800 

二等奖 600 

三等奖 400 

通过初评(网评) 200 

获得推荐 100 

注：1、国家科技（社科）奖包括国家自然科学奖、国家技术发明奖、国家科技

进步奖、教育部人文社科奖；省部级科技（社科）成果奖包括省自然科学奖、省技术

发明奖、省科技进步奖、省级社会科学优秀成果奖、省发展研究奖、省优秀调研成果、

文化部群星奖、文化部全国美术作品展、建设部优秀建筑设计奖、建设部优秀建筑规

划设计奖 

2、各级别奖项中，我校为第一完成单位的，工作量系数为 1；我校为第二完成单

位的，工作量系数为 0.5；我校为第三完成单位及以后的，工作量系数为 0.3 

3、对学校获得的相关行业协会（具有国家奖推荐资格）奖，工作量计算标准等

同省部级科技成果奖。同一科技成果获多种奖励时，只计最高分，不重复计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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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  科技成果认定工作量 

成果等级 国际领先 国际先进 国内领先 国内先进 

工作量 500 300 200 100 

注：各项科技成果认定中，我校为第一完成单位的，工作量系数为 1；我校为第

二完成单位的，工作量系数为 0.5；我校为第三完成单位及以后的，工作量系数为 0.3。 

表 4  制定标准科研工作量 

标准等级 国际标准 国家标准 行业标准 

工作量 2000 1000 400 

注：1、各类标准中，我校为第一完成单位的，工作量系数为 1；我校为第二完成

单位的，工作量系数为 0.5；我校为第三完成单位及以后的，工作量系数为 0.3。 

2、各类标准中，完成人按照排序顺序获得工作量，工作量计算由项目负责人分

配工作量，单个项目总计工作量为此项目可获得工作量总和。 

表 5  决策咨询科研工作量 

决策咨询类别 国务院 部委、省委政府 重要专报 地市州政府 

工作量 5000 800 600 200 

注：国务院：党和国家领导人予以重要批示、被中央或国务院采纳并产生重大影

响；部委、省委政府：被有关国家部委、省委省政府、重要国际组织采纳并产生重要

影响；重要专报：被中共中央办公厅《专报》《观点摘编》，国家社科基金《成果要

报》，教育部《专家建议》（《教育部简报（大学智库专刊）》）采用；地市州政府：

被地市州以上政府机构专刊刊发，或区以上政府采用，或省级职能部门的批示和采纳

证明。 

4、知识产权科研工作量（Wi） 

知识产权科研工作量（Wi）是指以武汉科技大学为第一专利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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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或著作权人、第一发明人为学校教职工的职务发明创造工作量。

专利经国家授权后计分，见表 6。 

表 6  知识产权科研工作量 

类别 

国际专利 中国专利 

发达国家 

（地区）专利 

发展中国家 

（地区）专利 

发明

专利 

实用 

新型 

软件著作权 

外观设计 

Wi 1000 500 300 50 20 

注：发达国家（地区）主要是英国百慕大地区、加拿大、美国、塞浦路斯、中国

香港地区、以色列、日本、韩国、中国澳门地区、新加坡、中国台湾地区、安道尔、

奥地利、比利时、捷克、丹麦、爱沙尼亚、芬兰、法国、德国、希腊、冰岛、爱尔兰、

意大利、拉脱维亚、列支敦士登、卢森堡、马耳他、摩纳哥、荷兰、挪威、葡萄牙、

圣马力诺、斯洛伐克、斯洛文尼亚、西班牙、瑞典、瑞士、英国、澳大利亚、新西兰

等（联合国公认的）。除发达国家（地区）以外的为发展中国家（地区）。 

三、科研工作量补充说明 

（一）科研工作量分配 

科研项目、科研成果与奖励、知识产权、科技专著、发表和被

引用学术论文、决策咨询等科技活动由多人完成或共同获得的，每

项只计算一次科研工作量，由课题负责人或成果第一完成人根据贡

献大小进行统筹分配。 

（二）在岗、离岗创业人员科研工作量认定 

在岗、离岗创业人员是指携带科研项目、成果或技术在岗、离

岗创办企业，且本人在人事处备案，所创办企业在科学技术发展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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备案的学校在编专业技术人员。 

1、在岗、离岗创业期间，由委托方、学校、所创办企业签署三

方合同的项目经费；在岗、离岗创业获得股权资产，第一年按学校

持股比例作价金额，第二年及之后，按照学校所占企业产值比例金

额，比照横向项目计算科研工作量。 

2、在岗、离岗创业期间，所获得的署名武汉科技大学的科研成

果（专利、论文、获奖、项目等），可按照本办法计算科研工作量。 

四、本办法仅适用于科研工作量的计算，各学院可根据实际科

研工作活动细化计算办法，同类科研工作量标准原则上不得超过本

办法。 

五、本办法自公布之日起实施，原文件《武汉科技大学科研工

作量的计算及考核办法（修订）》（武科大科〔2010〕4 号）同时废

止。 

六、本办法由科学技术发展院负责解释。 


